
 

《浮梁县水土保持规划（2021-2030 年）》 

审查意见 

依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复的《江西省水土保持规划（2016-2030 年）》，

2021 年 10 月 14 日，浮梁县水利局在浮梁县主持召开了《浮梁县水土保

持规划（2021-2030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审查会。参加会议的有

景德镇市水利局、浮梁县水利局和实施方案编制单位景德镇市水利规划设

计院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。会议组成了专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专家组

在听取了编制单位关于《规划》的汇报后，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经研究，

提出主要审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规划编制的必要性 

2010 年水利部水土保持司下发《全国水土保持规划项目任务书》（水

规计[2010]540 号），制定《全国水土保持技术大纲》，要求采取“自上而下、

自下而上、上下结合、全面规划”的工作方式，并于 2011 年 5 月正式启

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工作。2015 年 12 月，全国规划通过国务院批

复并向社会公布。根据水利部和江西省水利厅的有关部署，2016 年 12

月江西省人民政府以赣府字〔2016〕96 号文印发了《关于江西省水土保

持规划（2016-2030 年）的批复》，原则同意《江西省水土保持规划

（2016-2030 年）》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省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依据。开

展浮梁县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工作，是新形势下水土保持工作的必然要求；

是贯彻中央和江西省委部署、加快浮梁县水土流失治理的重要举措；是建

立和完善省、市、县水土保持规划体系的需要；是规范各类生产建设行为

的迫切要求；是提高全社会参与和监督程度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的重要途



 

径；是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政府目标考核责任制的重要依据。对于推进浮梁

县水土保持事业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二、基本情况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关于浮梁县现状自然条件、社会经济条件及水土流

失和水土保持的内容介绍。 

1、复核相关基础数据。 

三、现状评价与需求分析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关于现状及今后浮梁水土保持的相关评价与需求分

析。 

1、建议增加浮梁县“十四五”规划相关内容。 

四、规划目标、任务和规模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提出的浮梁县 2021-2030 年水土保持目标、任务

和规模。 

1、复核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及技术资料。 

五、总体布局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提出的浮梁县水土保持区划及相关布局。 

六、预防规划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提出浮梁县 2021-2030 年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区面

积、任务及措施规模。 

1、校核相关乡镇近期、远期预防保护项目任务及规模。 

七、治理规划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提出浮梁县 2021-2030 年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、

任务及措施规模。 



 

1、建议在治理方向中对乡镇点明相关小流域项目。 

八、监测规划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相关监测任务及监测站点布设。 

九、综合监管规划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综合监管规划中的相关内容。 

十、实施进度及投资匡算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提出的实施进度安排、投资匡算编制依据、指标

和资金筹措方式。 

1、复核相关工程量及单价。 

十一、实施效果分析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关于水土保持规划实施后蓄水保土效益、生态效

益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分析。 

1、复核相关数据。 

十二、实施保障措施 

基本同意《规划》中政策法规保障、组织管理保障、投入保障和科技

保障。 

十二、其他 

    1、完善附件、附图及相关文字。 

设计单位按照会议专家意见对《规划》的意见，尽快修改完善，上报

审批。 

 

专家组长： 

二Ｏ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


